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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促进我校教学实验室建设,提高教学实验室管理水平，建立高素

质的实验室工作人员队伍，按照教育部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》、《高等学

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标准》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教学实验室工作人员指从事实验室工作的教师、实验室技术人员、

实验室管理人员和工人。

第三条 教学实验室工作人员分为专职和兼职两类。专职工作人员是指全学

年 2/3 以上时间在实验室工作的在编实验室人员；兼职工作人员是指全学年 1/3

以上时间不在实验室工作的人员。

第二章 队伍建设

第四条 实验室主任由熟悉实验室工作、具有副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在

岗人员担任，并且由学校或学院聘任或任命。

第五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实行聘任制，按工作量大小定编定岗，每个实验室

专职工作人员应在 3人以上，其中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者占 30%以上。

第六条 教学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，特殊岗位可适当放

宽学历条件。

第三章 工作职责

第七条 实验室主任配合上级部门做好实验室的检查、评估和考核工作。实

验室工作人员在实验室主任的领导下，按照岗位职责完成本人所承担的工作。

第八条 专职工作人员必须做好教学实验的准备工作，保证实验教学工作的

顺利进行。

第九条 实验课教师必须不断改革实验教学方法，在常规实验方法基础上，

增加设计性和综合性实验，启发和引导学生的创新思维。

第十条 鼓励实验室人员在充分利用现有仪器设备的前提下，不断探索和挖

掘设备潜力，并结合教学实验实际研发教学仪器设备。



第十一条 实验教师和仪器设备管理人员应认真填写实验室日志和仪器设备

运行状况,及时向实验室主任汇报存在问题，并提出解决方案。

第十二条 实验室档案管理人员要及时收集、整理、归档有关文件和资料，

使实验室从设立到归并有据可查,设备要有验收、使用、维修、借还等记录。

第十三条 实验室管理员根据有关部门安排，按时完成教育部年度报表和网

上实验室数据的传输工作。

第十四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做好本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管理工作，做到帐、

卡、物相符，同时负责本实验室的安全、环境卫生等日常工作。

第四章 管 理

第十五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参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管理。

第十六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调入，由拟调入人员提出书面申请，所在单位

和实验室管理处签署同意调入意见，报人事处审批，办理内部调动手续。

第十七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调离时，必须按要求移交有关手续。承担重要任

务的实验室人员应保证接替工作人员到位后，方可办理调离手续，并在实验室管

理处备案。

第五章 培训、考核和晋升

第十八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完成本岗位工作的前提下，根据工作需要，服

从实验室主任的安排，完成培训和进修任务。

第十九条 在不影响正常工作前提下，鼓励实验室工作人员在职攻读硕士、

博士学位。

第二十条 根据学校有关规定，每年度对实验室工作人员进行工作量考核，

并依工作量大小核发岗位津贴。

第二十一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考核参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，考核结果作为

个人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和聘任的依据。考核优秀者，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申报或

推荐参加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；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者，予以解聘。

第二十二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参照学校有关规定晋升专业技术职务；实验技

术人员参加实验系列专业技术职务评审，该系列设正高级实验师。

第六章 奖 惩



第二十三条 学校每学年对实验室先进工作者予以表彰。每两年进行一次实

验技术成果奖的评审工作。

第二十四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违反学校有关规定和管理制度，应进行批评教

育；情节严重者，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进行处罚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。

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实验室管理处负责解释。

二○○五年三月三十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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